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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系统集成业务通常需要经过咨询、方案设计、设备采购、系统工程搭建、安装调试、

试运行、系统工程验收等过程。 由于在客户尚未对系统集成项目进行验收之前，项目并未最

终实施完毕，控制权尚未完全转移，而在完工交付后，一般合同的收入成本金额都已经非常

明确，收入和成本金额都能可靠地计量，后续成本发生较少且可以合理估计，故IDC系统集

成项目完工并经验收后确认收入，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政策相似。

3）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

香江科技现行政策 对标公司：数据港（603881.SH）

月末按实际结算金额确认收入 月末按实际结算金额确认收入

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均按月进行结算，每月末按实际结算金额确认收入，满足权责

发生制的要求，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时与对标公司收入政策一致。

综上所述，香江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内收入确认政策保持了一惯性原则，不存在通过改

变收入确认方式和调整会计政策来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 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会计准则的规

定及行业惯例，合理反映了自身经济业务实质，收入确认依据是谨慎合理的。

（3）营业收入及成本波动的合理性

业绩承诺期内，香江科技营业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209,835.44 161,604.71 124,975.84

营业成本 151,523.63 104,647.52 82,590.51

注：2019年度与城地香江年报中披露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主要为年报中披露并购香

江科技完成后4-12月份并表业绩，本处为其2019年全年业绩所致

受益于行业快速发展和较强的竞争优势， 香江科技收入快速增长，2020年度较2019年

度增长29.84%，2019年度较2018年度同期增长29.31%，成本也随着收入同向波动。

从具体构成来看，香江科技的三大类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波动 金额 波动 金额

IDC设备与解决方

案

113,336.66 15.16% 98,417.44 29.57% 75,956.76

IDC系统集成 79,519.37 69.59% 46,890.33 32.17% 35,477.50

IDC运营管理及增

值服务

16,950.95 4.29% 16,254.33 22.61% 13,256.77

业绩承诺期内， 香江科技IDC设备与解决方案、IDC系统集成和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

务收入持续增长，主要为原有客户的需求增长以及公司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客

户所致。 根据统计，香江科技业绩承诺期内的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年度

客户名称 交易金额 占比

北京德昂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3,251.65 39.6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8,603.16 8.8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5,440.69 7.36%

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097.25 6.72%

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13,417.06 6.39%

合计 144,809.81 69.01%

2019年度

客户名称 交易金额 占比

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5,949.97 34.6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9,067.06 11.8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081.65 11.1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7,465.42 10.81%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561.73 10.25%

合计 127,125.83 78.66%

2018年度

客户名称 交易金额 占比

北京贰零四玖云计算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6,818.18 21.46%

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890.55 16.72%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432.89 16.3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6,097.88 12.8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5,708.35 12.57%

合计 99,947.86 79.97%

可见，业绩承诺期内，香江科技的主要客户为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汇天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 知名度较高的互联网及通讯行业公

司，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三大运营商，以及上市公司参股企业等，具有规模较大、内控良

好、信誉较强等特点，通过查询上述客户与香江科技的业务合同、出库单、回款单据等原始

单据，并通过访谈了解上述交易的真实交易背景，截至目前，双方合作情况良好，未出现过

因业务而产生诉讼、仲裁等情形。

客户情况 背景情况

北京德昂世纪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德昂成立于2014年12月，注册资本14,166.3125万元人民币,�是一家开发、运营精品、连

锁商务楼宇的公司。 上市公司东方国信间接参股公司

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云引擎是一家深耕于云计算应用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型公司,致力于打造高效、开放的云服

务平台以及面向全行业的应用服务能力。 公司注册资本为69,411.765万元人民币，总部位于

北京，在广州、深圳、青岛、南京等地建立有多个数据中心，是国内知名的IDC服务商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成立于1994年6月，注册资本10,647,119.89万元,中国三大运营商之一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成立于1987年9月，注册资本4,030,813.182万元，中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知名集团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成立于1999年7月，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中国三大运营商之一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集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注册资本为50,000万元，主要客户包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华为技术等

北京贰零四玖云计算数

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贰零四玖云计算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 主营业务包括计算机系统服

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的

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等业务，上市公司东方国信间接参股公司

（4）毛利率波动分析

主要业务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IDC设备与解决方案 35.33% 39.38% 39.01%

IDC系统集成 15.49% 27.39% 25.87%

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 34.93% 32.89% 26.73%

综合毛利率 27.78% 35.25% 33.97%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IDC设备及解决方案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9.01%、39.38%和35.33%。

2018年和2019年毛利率基本一致，2020年公司IDC设备及解决方案毛利率较2019年度下降

了4.05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由于公司面向三大运营商等客户销售的产品类别和型号随其各

年度集中采购需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导致毛利率出现一定波动；另一方面公司2020年开

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调整至主营业务成本，此部分也导致毛利率有

所下降。

IDC系统集成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5.87%、27.39%和15.49%，2020年较2019年下降

11.92%，主要是由于公司IDC系统集成业务毛利不同项目之间差异较大，公司为把握当前

IDC市场发展的机遇，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在IDC一体化建设领域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因此

在获取一些规模较大项目的过程中适当降低毛利水平以增加项目获取成功率， 导致公司

2020年IDC系统集成业务在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毛利率出现一定下降。

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在业绩承诺期内毛利率维持稳定增长趋势， 主要为香江

科技全资子公司上海启斯运营的“上海联通周浦数据中心二期” 项目于2016年下半年开始

投入运营，项目初期整体上柜率较低，且上柜初期存在一定的调试成本。 随着业务的逐步开

展，上柜率逐年增长，业务毛利率相应提高。

与同行业上市比较情况如下：

代码 公司简称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600845.SH 宝信软件 29.13% 30.04% 27.94%

600804.SH 鹏博士 43.54% 42.13% 50.96%

300383.SZ 光环新网 21.10% 21.54% 21.28%

300738.SZ 奥飞数据 29.51% 20.64% 26.55%

603881.SH 数据港 39.89% 36.46% 29.77%

300895.SZ 铜牛信息 30.12% 31.59% 32.23%

603912.SH 佳力图 39.51% 36.39% 41.67%

600498.SH 烽火通信 21.75% 21.80% 23.26%

300017.SZ 网宿科技 25.31% 25.15% 33.24%

002642.SZ 荣联科技 6.70% 16.32% 9.31%

600850.SH 华东电脑 15.24% 14.95% 15.72%

002313.SZ 日海智能 11.74% 20.00% 17.65%

300698.SZ 万马科技 20.74% 24.19% 31.78%

002093.SZ 国脉科技 65.63% 55.25% 37.48%

算术平均值 28.57% 28.32% 28.49%

香江科技 27.78% 35.25% 33.97%

同行业算术平均值波动不大， 主要原因为同行业公司在IDC领域的业务侧重点有所不

同，各自分属不同的业务板块，从单个上市公司来看，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与同行业公司

相比，业绩承诺期内，香江科技业务毛利率波动相对较大，主要系香江科技2020年度IDC系

统集成业务比重上升，该业务毛利率因市场竞争原因毛利率有所下降，荣联科技和日海智

能主要也为IDC系统集成板块，香江科技与其相比，毛利率波动趋势较为一致。

（5）费用波动分析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期间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费用 6,233.77 7,956.29 6,007.60

管理费用 5,060.16 3,228.79 3,014.65

研发费用 7,906.13 6,882.65 3,482.03

财务费用 4,583.83 4,854.20 4,349.75

期间费用合计 23,783.90 22,921.93 16,854.03

营业收入 209,835.44 161,604.71 124,975.85

期间费用率 11.33% 14.18% 13.49%

随着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香江科技期间费用也同向增加，与收入波动趋势一致，业绩

承诺期内，公司期间费用率分别为11.33%、14.18%和13.49%，不存在异常波动情形。

从具体费用波动来看，2020年销售费用较2019年下降1,722.52万元， 主要是将销售费

用中的运输费调整至主营业务成本所致，同时，2020年差旅费较上期下降506.33万元，主要

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2019年销售费用较2018年增长主要是与业务相关的运输费、

差旅费和服务费增长所引起。管理费用分别增长1,831.37万元和214.14万元，主要为职工薪

酬有所增长。 研发费用分别增长1,023.48万元和3,400.62万元，增幅较大，主要为公司在并

购香江科技后，加大了其在IDC行业的研发投入所致，体现了公司重视研发投入，积极开拓

发展IDC业务的战略目标。

（八）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与会计师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IDC各细分业务报告期内的前五名客户及

相关销售/服务内容、区域、金额及占比，与以前年度不存在重大异常变化；IDC各业务板块

营收和毛利变动具备合理性； 公司在IDC业务领域的研发投入规模和占比与同行业公司相

比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IDC相关业务领域具备核心竞争力，IDC业务的业绩增长与行业

和市场发展趋势相符，且公司已就IDC业务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补充进行了风险提示；公司

并购形成商誉不存在减值风险； 公司报告期内收入确认原则及依据与以前年度未发生变

化，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具备真实性、审慎性。

2.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地基与基础工程业务实现营收18.25亿元，同比增长25.98%；

其中桩基及围护业务实现营收10.76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109.1%。 公司合同资产期末余额

8.8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0.97%，全部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请公司：（1）

结合业务模式和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说明公司在地基与基础工程业务板块的收入确认

时点、依据，自查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2）结合重大在建项目具体内容，说明合

同资产确认依据、信用政策及实际回款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应合同资产是否存在减

值风险。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业务模式和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说明公司在地基与基础工程业务板块

的收入确认时点、依据，自查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况

公司建筑业务板块主要开展地基与基础工程业务，业务具体涉及静力压桩、钻孔灌注

桩、水泥土搅拌桩、地下结构预制拼装构件应用等基础工程的施工服务，以及基坑围护挡土

止水结构、地基加固改良、土石方工程施工等。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 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建造合同通常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履约义

务，由于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的在建资产，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城地香江收入确认使用投入法，在项目履约时段内，根据与客户共同签字确认的产值

确认单作为确认收入的依据。 根据产值单确认的实际投入成本确定公司提供服务的履约进

度，并同时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下列同行业收入确认政策摘录如下：

证券简称 行业类型 收入确认政策

中化岩土 建筑业务

工程施工合同履约业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本集团按照产出法确认的

履约进度确认收入。本集团根据工程施工项目的合同预算，对于合同预计总收

入、合同预计总成本作出合理估计后，根据监理或委托方确认的工程量清单所

确认的实际完工量占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

①对于当期已完工且已办理决算的工程项目， 按决算收入减去以前会计

年度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营业收入。

②对于当期尚未办理决算的工程项目， 按报告日履约进度减去以前期间

累计已确认收入的履约进度的差额作为当期履约进度。 按合同预计总收入乘

以当期履约进度确认当期营业收入。

中工国际 建筑业务

本公司的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出口业务主要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

务，按照履约进度，在合同期内确认收入。 采用产出法确定工程承包业务的履

约进度。产出法是根据已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在

货物已报关出口或者取得项目的已完成工程量单据且获得收款凭据时入账，

并按收入和成本配比的原则同比例结转成本。

如果从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采取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按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 应收价款的公允价值按

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确定，应收价款与现值之间的差额，在合同规定的收款

期间内，按照应收款项的摊余金额和折现率计算确定的金额进行摊销，冲减各

期财务费用。折现率按照该项目的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收益率之和确定。无风

险收益率一般参照该项目所在国的国债利率, 风险收益率参照信用保险机构

或信用评级机构对其风险评价估计确定。

上海建工 建筑业务

本集团与客户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通常包括房屋建筑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等

履约义务，由于客户能够控制本集团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本集团将其作为

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根据履约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履约进度

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本集团根据已完成的合同工作量与合同预计总工作量

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对于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集团已经发生的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

合理确定为止。 合同成本不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

合同收入。

城地香江 建筑业务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建造合同通常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履约义务， 由于客户能

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的在建资产， 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

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

投入法，根据发生的成本确定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对于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

定时，本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

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综上，城地香江确认收入的依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由完工百分比法转为使用投入法，并得到有

效执行，公司各月末获取经对方单位签字盖章确认的产值单，确定履约进度，并按照履约进

度确定相应收入。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二）结合重大在建项目具体内容，说明合同资产确认依据、信用政策及实际回款情

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应合同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1、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城地香江账面合同资产均系建筑业务板块，重大合同资产项

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度 地区 类型

合同资产金

额

预计结算金

额

累计结算 累计收款

项目进度

（%）

百老汇项目 3736

地块桩基及围护

工程

2020年 上海 桩基围护 10,689.35 21,338.89 2,792.02 1,922.06 68.86

良渚新城树兰国

际医学中心桩基

2020年 华东 桩基 3,602.28 15,138.80 7,413.87 2,960.39 79.32

杭州城北副中心

二期桩基及围护

工程

2020年 华东 桩基围护 2,901.34 16,228.93 11,987.58 9,832.99 100.00

南京市丰子河项

目A地块桩基及基

坑支护工程

2020年 华东 桩基围护 2,746.31 10,283.09 5,652.20 2,721.26 89.02

宝能官渡1号桩基

及基坑支护工程

2019年 华东 桩基围护 2,479.11 8,263.71 5,102.27 5,405.57 100.00

紫光南京集成电

路基地桩基工程

2018年 华东 桩基 2,283.09 9,678.64 6,515.67 7,395.55 100.00

太仓恒大童世界

乐园

2018年 华东 桩基 1,995.73 16,704.16 13,189.87 14,706.83 100.00

上海青浦蟠臻路

2704地块围护

2019年 上海 围护 1,860.52 7,442.07 4,967.07 5,440.85 100.00

七莘路桩基围护 2019年 上海 桩基围护 1,827.71 8,086.58 5,591.17 5,498.73 100.00

金福门城市更新

项目工程桩基围

护

2019年 上海 桩基围护 1,723.94 3,447.88 1,439.25 1,568.13 100.00

2、合同资产确认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定，公司将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

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确认为合同资产。 公司拥有的、无条

件（仅取决于时间流逝，项目已达到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

收款项单独列示。

城地香江的工程建设板块主营业务为桩基及基坑围护等工程，按照工期可划分为建设

阶段，完工阶段，竣工验收结算阶段等。 公司对于项目中已经完工部分，但尚未办理结算验

收的，不满足其向客户无条件收取对价的权利，因此不能作为应收款项列式；已完工部分的

桩基项目，由于其在建履约过程中由客户控制，完工时视同已经向客户转上商品而有权收

取对价，故列式为合同资产。

城地香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中第四十一条 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履行履约

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公司对项目累计已

发生的施工成本和累计已确认成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合同履约成本，并在“存货” 中列示；

对于合同已完工交付客户但合同尚未清算的部分在“合同资产”中列示。

综上所述，合同资产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3、城地香江信用政策如下：

城地香江建筑业务板块为按照工程量进度进行收款，销售收款政策主要每月收取上月

实际完成工程量60%-80%的工程进度款，施工完毕，收款至合同总价的60%-80%。 验收通

过、结算完毕，收款至结算款的95%，余5%工程保修金，保修期过后，无息结清保修金。

4、城地香江实际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资产

累计确认

应收账款

累计收款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回款

比例

项目

进度

百老汇项目3736地块桩基及围护工程 10,689.35 4,005.34 1,922.06 2,083.28 47.99% 68.86%

良渚新城树兰国际医学中心桩基 3,602.28 8,405.33 2,960.39 5,444.94 35.22% 79.32%

杭州城北副中心二期桩基及围护工程 2,901.34 13,327.59 9,832.99 3,494.60 73.78% 100.00%

南京市丰子河项目A地块桩基及基坑

支护工程

2,746.31 6,408.06 2,721.26 3,686.80 42.47% 89.02%

宝能官渡1号桩基及基坑支护工程 2,479.11 5,784.60 5,405.57 379.02 93.45% 100.00%

紫光南京集成电路基地桩基工程 2,283.09 7,395.55 7,395.55 100.00% 100.00%

太仓恒大童世界乐园 1,995.73 14,708.43 14,706.83 1.60 99.99% 100.00%

上海青浦蟠臻路2704地块围护 1,860.52 5,581.55 5,440.85 140.70 97.48% 100.00%

七莘路桩基围护 1,827.71 6,258.87 5,498.73 760.13 87.86% 100.00%

金福门城市更新项目工程桩基围护 1,723.94 1,723.94 1,568.13 155.81 90.96% 100.00%

联东村2地块一期基坑围护及桩基 1,689.68 3,364.90 3,163.34 201.56 94.01% 100.00%

嘉定区江桥镇0804号地块围护工程 1,648.67 2,915.93 2,915.93 100.00% 100.00%

上海静安PAC桩基及围护工程 1,470.78 17,945.00 11,653.36 6,291.64 64.94% 97.98%

东航金叶苑 （暂名）3#地块桩基及地

下围护项目

1,441.68 2,773.67 2,773.57 0.10 100.00% 100.00%

安踏上海总部项目桩基和基坑围护桩

工程

1,395.73 5,582.92 5,274.28 308.64 94.47% 100.00%

杭政储出61号地块项目桩基工程 1,351.84 3,154.29 3,000.83 153.46 95.13% 100.00%

杭政储出25号地块桩基围护 1,311.28 5,788.11 5,768.71 19.40 99.66% 100.00%

临空港新城还建小区总承包一体化

（EPC）桩基工程

1,310.72 1,966.07 159.73 1,806.35 8.12% 59.81%

上海览海西南骨科医院新建项目 1,201.90 4,807.60 2,500.00 2,307.60 52.00% 100.00%

南京丰大国际项目桩基及支护工程 1,159.28 2,704.99 1,420.00 1,284.99 52.50% 46.61%

截至报告期末，根据城地香江桩基项目收入的回款情况来看，客户信用较好，且应收账

款回款比例较高，前二十大项目累计收款比例达77.11%；同时由于桩基行业特性，对应项目

开发商未完工对外销售前，回款较为困难，而城地香江合同资产前二十大项目中，已完工项

目进度为100%的项目共14个，除上海览海西南骨科医院新建项目外回款比例均高于70%，

与公司销售收款施工完毕，收款至合同总价的60%-80%相一致，2021年度上海览海西南骨

科医院新建项目回款1,500.00万元，截至目前回款至合同总价的83.20%，与公司销售收款

政策一致。 公司下游客户以综合实力较强、资信情况良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和国有建筑

工程企业为主， 其项目终止或客户违约概率较小，项目未来整个存续期面临信用损失概率

较小。

本期合同资产列式金额系原在“存货” 科目中列式的一部分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

结算资产。 按照城地香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对工程施工按单项工程已发生的未结

算成本大于预计可结算收入的差额，计提工程预计损失准备。 项目承接过程中，公司会根据

过往经验、结合施工地实际情况，合理制定项目报价，如出现工程量变化或材料价格波动引

起结算毛利较低时，公司与业主方或总包方也通常会进行具体协商予以调整和弥补。 公司

本年度计入合同资产部分的工程项目， 未发生未结算成本大于预计可结算收入的情况，因

此，报告期内公司未针对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具有合理

性。

城地香江合同资产信用政策为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根据城地香江历史期内，客户回款情况较好，客户违约风险低，认为其整个存续

期内不存在信用损失，不对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具有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会计师经核查后认为：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业务收入与合同资产增长具备合

理性；公司收入确认依据符合会计准则要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且收入不存在跨期情

形。 合同资产符合确认依据，且其未对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具备合理性。

3.根据年报，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0.24亿元，同比增长17.55%，主要账龄在一年以

内，前五名应收账款金额合计占比46.09%。

请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1） 前五名应收账款欠款方对应的业务和具体项目、

付款条件、账龄结构等，是否与以前年度发生重大变化；（2）按不同业务类型披露对应的应

收账款规模、账龄、坏账计提和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逾期情形；（3）结合各业务的收入

确认政策、信用政策及回款情况，进一步分析相应收入确认的审慎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前五名应收账款欠款方对应的业务和具体项目、付款条件、账龄结构等，是否与

以前年度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前五名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结构

是否为2019年前五

名应收账款欠款方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24,620.43 12,320.00 8,300.43 4,000.00 是

北京德昂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457.30 24,457.30 否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1,691.99 17,835.53 3,188.29 668.17 是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671.48 8,591.48 10,080.00 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2,565.59 8,096.89 3,823.61 645.09 否

合计 102,006.81 71,301.21 25,392.34 5,313.26

续上表

公司名称 业务类型 主要项目 付款条件

云引擎（北京）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IDC系统集成、

IDC设备

南京二期市电工程

施工项目

合同签订15日内支付15%预付款，设备到货后支付50%；验收后

7日内支付至97%，剩3%质保金

深圳云计算创新中

心施工总承包工程

合同签订15日内支付30%预付款； 按月审核工程款项支付至

80%；竣工验收后7日内支付至97%，剩3%质保金

北京德昂世纪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IDC系统集成

南法信项目A/B/C

楼及外电项目

合同签订后7日内支付10%�，工程量完成85%时支付90%价款，

验收合格后付至97%，剩3%质保金

南法信项目D楼及

加固、装修、消防工

程

签订后7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工程量完成60%时支付

50%价款， 工程量完成90%时支付80%价款， 验收合格后支付

97%，剩3%质保金

中铁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桩基围护工程

江宁开发区无线谷

科技园桩基围护等

预计2020年底支付60%，甲方收到业主款项次月底前付至结算

款的85%（2021年底），完工1年后且甲方收到业主款项的次月

付至结算款的92.5%（2023年底）， 完工1年后且甲方收到业主

款项的次月付至结算款的100%（2024年底）

上海静安PAC桩基

及围护工程等

合同签订后需做合同金额10%的保函， 每月支付完工工程量的

80%，取得地下室结构验收证明后支付完工产值的90%，结算后

付到结算金额的95%， 取得地下室结构验收证明后付至97.5%，

取得验收证明27个月后付至100%

汇天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IDC系统集成、

IDC设备

汇天项目12#

按每月已完工作量的80%支付， 全部工程完工后付至已完工作

量的85%,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后付至已完工作量的97%；承包人

累计完成合同额40%， 开始抵扣预付款， 抵扣为进度每完成

10%进度,扣回预付款额25%。

汇天项目17#

签订合同7日内付款2500万预付款，8个月内分4次支付至合同

的97%,剩3%质保金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IDC设备 高压柜、低压柜等 到货70%，初验20%，终验10%

从账龄结构来看，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前五名1年以内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71,301.21

万元，占应收账款前五名期末余额的比重为69.90%，应收账款情况良好。公司应收账款前五

大客户中，北京德昂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款项均在一年以内，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应收账款则主要在2年以内，占期末应收款的比例分别为53.99%，中国移动为公司IDC业务

客户，公司主要与其下属各地区子公司进行合作，对其销售IDC相关设备及服务等，涉及的

服务及产品种类、交易主体众多，回款审批程序较为繁琐，部分移动公司存在2年以上应收

款项。 其余2年以上应收账款主要为质保金和少量尾款所致，整体来看，应收账款的账龄结

构较为合理，符合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

总体来看，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余额占比较大，且变动相对较小。 前五名主要由IDC业

务版块产生， 提供的系统集成业务主要是向IDC运营商或集成商提供各类IDC机房及机房

配套设施的规划、安装、集成与施工服务，前五大客户变动主要由于部分客户建设IDC机房

后暂无施工需求，导致IDC系统集成业务板块客户变动，该变化符合公司自身业务特点及行

业特性。

（二）按不同业务类型披露对应的应收账款规模、账龄、坏账计提和期后回款情况，是

否存在逾期情形；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按不同业务类型明细以及截至2021年5月27日的回款情况如下所

示：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结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IDC设备与解决方案业务 53,830.32 5,098.16 42,713.82 6,896.09 2,169.57 2,050.84

IDC系统集成业务 78,887.34 5,932.81 50,981.06 26,383.28 80.37 1,442.63

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 3,056.93 152.85 3,056.93

IDC板块小计 135,774.59 11,183.81 96,751.82 33,279.37 2,249.94 3,493.47

桩基与基坑围护业务 85,534.88 7,074.37 66,299.89 11,925.13 4,871.73 2,438.12

合计 221,309.47 18,258.18 163,051.71 45,204.50 7,121.67 5,931.59

续上表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2020年5月27日回款情况 期后回款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IDC设备与解决方案业务 21,882.67 40.65%

IDC系统集成业务 7,210.11 9.14%

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 3,056.93 100.00%

IDC板块小计 32,149.71 23.68%

桩基与基坑围护业务 53,670.10 62.75%

合计 85,819.81 38.78%

从上表可知，公司1年以内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163,051.71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的比重为73.68%,坏账计提充分，应收账款整体情况良好。

受IDC行业和客户性质的影响，实际中并不一定严格按公司给予的账期按时支付款项，

存在实际收款期大于合同付款期，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存在逾期情形。

公司IDC设备与解决方案业务账龄超过1年的应收账款占比为20.65%，占比相对较小，

主要为运营商客户，因受疫情的影响，同时目前国有企业付款审批和支付流程相对较慢，故

应收账款收回略有延迟；

公司IDC系统集成业务账龄超过1年的应收账款主要为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12,300.43万元）和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80.00万元），主要原因系一方面云引

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均有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分年度同时

开展和进行，公司的回款受到客户整体IDC数据中心项目进度的影响，公司2020年度实际

已从该客户分别收款31,540.00万元和10,380.00万元；另一方面，IDC系统集成业务的收入

确认原则为终验后一次性确认， 而通常的回款需要考虑客户的资金安排和融资进度，2021

年受疫情和融资进度的影响，上述IDC系统集成客户回款略有滞后。

公司与客户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过往的合作过程中，应收账款回款不存在款

项争议或发生事实坏账等情况， 且上述企业通常为国内三大运营商、 知名第三方IDC服务

商、国企或大型房地产开放商，实力雄厚，资质优良，应收款项回收风险相对较小。

（三）结合各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及回款情况，进一步分析相应收入确认的

审慎性。

1、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符合行业惯例

（1）地基与基础工程业务

城地香江建筑业务板块为按照工程量进度进行收款，销售收款政策主要每月收取上月

实际完成工程量60%-80%的工程进度款，施工完毕，收款至合同总价的60%-80%。 验收通

过、结算完毕，收款至结算款的95%，余5%工程保修金，保修期过后，无息结清保修金。

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信用政策情况如下表所示：

业务类型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政策 信用政策

桩基与基坑

中化岩土

工程施工合同履约业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

的， 本集团按照产出法确认的履约进度确认收

入。 本集团根据工程施工项目的合同预算，对于

合同预计总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作出合理估计

后，根据监理或委托方确认的工程量清单所确认

的实际完工量占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履约

进度。

①对于当期已完工且已办理决算的工程项

目，按决算收入减去以前会计年度累计已确认的

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营业收入。

②对于当期尚未办理决算的工程项目，按报

告日履约进度减去以前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的

履约进度的差额作为当期履约进度。按合同预计

总收入乘以当期履约进度确认当期营业收入。

按月结算：进度款当月计量次月支

付，支付比例通常在50%-80%；竣

工验收 、 经审计后支付至 95%�

-97%，剩余3%-5%为质保金。

按季结算：进度款于计量后的

次月支付，支付比例 65%�；竣工验

收、经审计后支付至 97%，剩余3%

为质保金。

按施工节点结算： 预付 10%

-20%， 施工至特定节点支付至相

应进度的70%， 完工后付至80%，

审计后付至97%， 剩余3%为质保

金。

完工后结算：施工过程中不付

款， 完工验收后分 3-5�年分期付

款。

上海建工

本集团与客户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通常包括房

屋建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履约义务，由于客

户能够控制本集团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本集

团将其作为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根据履

约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

理确定的除外。本集团根据已完成的合同工作量

与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对于

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集团已经发生的成

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

额确认收入， 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合同成本不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

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未查到公开信息

城地香江

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建造合同通常包含基础设施

建设履约义务，由于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

程中的在建资产，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

行的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

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投入法，根

据发生的成本确定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对于履

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

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按照工程量进度进行收款，销售收

款政策主要每月收取上月实际完

成工程量60%-80%的工程进度

款，施工完毕，收款至合同总价的

60%-80%。 验收通过、结算完毕，

收款至结算款的95%， 余5%工程

保修金，保修期过后，无息结清保

修金。

公司建筑业务板块收入确认政策及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2）IDC设备与解决方案业务

对于IDC设备与解决方案业务，香江科技在销售产品发货后，取得客户产品验收单后确

认收入。 发货至确认收入平均时间间隔主要依赖于销售协议和产品验收进度，平均时间间

隔一般为1-3个月左右。 根据不同类型客户的资信状况，香江科技采取有不同的信用政策。

香江科技的客户按照客户类型及资质可分为大型国企客户（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等运营商客户及中国铁塔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行业知名企业、IDC系统集成客户

以及其他一般民营企业。 根据不同类型客户的资信状况，香江科技采取有不同的信用政策。

其中，对于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香江科技销售收款政策主要为确

认收货后收取70%、初验完成后收取20%、终验完后收取10%（或终验完成后收取30%）；对

于华为等行业知名企业，销售收款政策主要为货到或服务完成90天内付款。

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及信用政策情况如下表所示：

业务类型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政策 信用政策

IDC设备与解决

方案业务

烽火通信

公司对国内运营商的收入确认

依据是已经签订正式合同且已

收到客户签字的签收单后确认

收入。

未查询到公开信息

万马科技

通信网络配线及信息化机柜产

品销售以产品经客户签收并获

得结算确认时作为收入确认时

点。

公司销售信用政策以及货款结算政策，主要由

招投标合同确定。对三大运营商销售收款政策

主要为交货并提交规定文件后30天内付款

70%或80%，终验合格后付款30%或20%。

香江科技

香江科技在销售产品发货后，取

得客户产品验收单后确认收入。

1、 对于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等大型国有企

业集团，香江科技销售收款政策主要为确认收

货后收取70%初验完成后收取20%、终验完后

收取10%（或终验完成后收取30%）；2、 对于

华为等行业知名企业，销售收款政策主要为货

到或服务完成90天内付款；3、一部分客户是根

据合同约定进行收款。

公司IDC设备与解决方案业务收入确认政策及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3）IDC系统集成业务

对于IDC系统集成业务，香江科技确认收入时间间隔主要依赖项目的规模和进展，确认

收入平均时间间隔一般为5-7个月，香江科技在项目施工完成时，取得客户最终验收报告后

确认收入。 对于IDC系统集成客户，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收款；对于行业内知名度较高

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如云引擎（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考虑

客户的整体项目进度和融资进度，公司会评估客户信用状况后给予适当的信用账期，上述

两家客户根据还款计划，预计2021年12月31日前结清欠款。

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信用政策情况如下表所示：

业务类型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政策 信用政策

IDC系统集成业

务

荣联科技

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交付，完成

系统安装调试并取得买方签署的验

收报告时， 确认系统集成收入的实

现。

大部分销售合同约定到货后不收款，安装调

试验收合格后，收取合同款的90%-�100%，

（大部分为100%）。少部分销售合同约定到

货后收取合同款的30%-70%， 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后，收取剩余款项。

铜牛信息

公司的系统集成业务满足客户合同

约定条件并经客户终验后，本公司确

认收入，并结转相应的成本。

未查询到公开信息

香江科技

香江科技在项目施工完成时，取得客

户最终验收报告后确认收入。

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收款。

公司IDC系统集成业务收入确认政策及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4）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

对于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香江科技根据客户使用的机位、机柜等资源的数量

以及所选用的增值服务的类型进行计费，获取服务费及其他运营增值收入，按月进行结算，

按月确认收入。

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信用政策情况如下表所示：

业务类型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政策 信用政策

IDC运营管理及

增值服务业务

数据港

根据合同的约定，客户以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通

知公司启用的新增机柜数量；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提

供相关的服务， 按月统计客户实际使用的机柜数

量，开具数据中心服务结算单，提交客户确认。根据

合同约定单价及经双方确认后的数据中心服务结

算单，计算托管服务收入，开具发票，确认收入。

未查询到公开信息

光环新网

公司互联网宽带接入服务的合同一般为固定合同，

该类合同一般为明确约定服务提供量，每月按固定

金额确认收入。

公司对客户采取 “先收款后提

供服务”的经营模式，对于少数

优质、 长期合作客户给予适当

的信用政策。

香江科技

香江科技按月统计客户实际使用的机柜数量，按照

实际每月结算的金额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约定每月确认收入收

取款项。

公司IDC运营管理及增值服务业务收入确认政策及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

致。

综上所述，受疫情和客户融资进度的影响，公司2020年末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27

日回款率为38.78%，期后回款略有延迟，经对比公司各业务的收入确认政策和信用政策，公

司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基本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收入确认具有审慎性。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会计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前五名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合理，坏账准备

计提充分；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和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公司具有一致性。

二、关于资金周转与偿债能力

4. 年报披露，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3.19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05%，主要系加强了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3.96亿元，上年同期为

-0.47亿元。 另据2021年一季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由正转负至-0.92亿元，投资活

动现金流净流出规模扩大至-6.71亿元，其中包括8.31亿元投资支付的现金。请公司：（1）评

估经营活动现金流改善的可持续性，结合相应业务开展情况、项目收付款进度等，量化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2021年一季度由正转负的具体原因， 是否存在有意控制年末付款等情况；

（2）补充披露2021年一季度短期内大额对外投资的资金去向，被投资项目的名称、主要内

容、目前进展。

回复：

（一）评估经营活动现金流改善的可持续性，结合相应业务开展情况、项目收付款进度

等，量化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2021年一季度由正转负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有意控制年末

付款等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季度及分板块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合计

合并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

-5,664.96 -5,216.85 -3,041.22 -5,407.27 -19,330.29

建筑施工板块 -5,664.96 -5,216.85 -3,041.22 -5,407.27 -19,330.29

2019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合计

合并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

3,749.89 -27,434.79 16,408.09 21,696.44 14,419.64

建筑施工板块 3,749.89 -13,977.64 17,918.79 3,968.39 7,909.53

IDC板块 -13,457.15 -1,510.70 17,728.06 6,510.10

2020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全年合计

合并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

-1,012.57 -24,176.46 -7,272.63 64,336.04 31,874.39

建筑施工板块 5,292.85 -9,087.20 2,489.58 7,453.93 856.30

IDC板块 -6,305.42 -15,089.25 -9,762.21 56,882.11 31,018.08

2021年 第一季度

合并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9,246.24

建筑施工板块 9,802.04

IDC板块 -19,048.28

自公司2019年4月完成收购香江科技100%股权后，香江科技从事的IDC业务在2019年

第二至第四季度以及2020年度实现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510.10万元和31,018.08

万元，显著改善了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经营性现金流。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尤其在第四季度。

建筑施工板块2020年第四季度主要收款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收款金额（万元）

上海静安PAC桩基及围护工程 5,500.00

安踏上海总部项目桩基和基坑围护桩工程 3,779.39

杭州城北副中心二期桩基及围护工程 2,412.48

宁波东部新城核心区地块基坑围护工程 2,006.16

百老汇项目3736地块桩基及围护工程 1,922.06

南京市丰子河项目A地块桩基及基坑支护工程 1,833.36

合计 17,453.45

IDC板块2020年第四季度主要收款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收款金额（万元）

北京大数据软件研发生产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50,615.00

北京市通州区IDC数据研发中心项目 9,000.00

深圳云计算创新中心项目（一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8,561.37

南京香华信息枢纽工程项目二期市电工程 3,500.00

合计 71,676.37

从各板块的角度来看，建筑板块2018年全年各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均为负数，主要原

因系2018年建筑施工板块营业收入较2017年大幅上升53.25%导致工程施工环节占用了较

多资金所致； 相比之下2019年及2020年的建筑施工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

18.05%和25.91%。

2019年及2020年的建筑施工板块经营性现金流量体现了施工行业的显著特性：每年第

一季度为建筑行业的集中收付款时期会产生良好的现金流；第二季度会有较多项目集中开

展并需要大额投入，上述投入会根据项目合同的收款条件在第三、第四季度陆续产生现金

流量的正回馈。 公司近年来也对应收工程款进行精细化管理，将应收工程款的收款列为管

理重点，为经营现金流量的持续改善创造了必要条件。

IDC板块自合并以来对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产生了明显的正影响； 从分季度的角度分

析，基本上在前三季度会进行较大的现金投入并在第四季度收款后回正，这与公司目前的

IDC业务模式是一致的；尤其是IDC系统集成业务，一般来说工期较长，在年初进行项目拓

展及投入，重要的大额收款阶段往往需要在下半年通过项目验收以后。

最近三年IDC板块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明细如下：（2019年1-3月未纳入合并报

表口径）（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1,061.12 17,217.17 20,818.42

收到的税费返还 32.84 34.7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76.87 15,350.36 1,858.55

现金流入小计 36,170.84 32,602.26 22,676.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6,528.53 29,378.45 16,121.1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64.60 1,803.61 1,146.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98.18 2,151.22 3,272.7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27.81 5,574.40 2,669.12

现金流出小计 55,219.12 38,907.68 23,20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48.28 -6,305.42 -532.94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现金流量由正转负的具体原因主要系上年度支付给供应商

的承兑汇票到期兑付及IDC板块的业务投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主要明细如

下：（单位：万元）

序号 类别 金额 占比 备注

1 银票到兑付 12,268 26.37%

2 IDC解决方案 18,852 40.52% 材料款

3 IDC系统集成 13,831 29.73% 工程及材料款

4 IDC运营服务 1,577 3.39%

合计 46,529 100.00%

IDC解决方案付款分析

序号 类别 付款金额 占比 备注

1 铜排材料 5,086 26.98% 按合同付款

2 元器件 3,685 19.55% 按合同付款

3 板材及框架 1,750 9.28% 按合同付款

4 行业云 1,023 5.42% 按合同付款

5 光交箱 1,554 8.24% 按合同付款

6 其他 5,755 30.53% 按合同付款

合计 18,852 100.00%

IDC系统集成付款分析

序号 合同 付款金额 占比 分包款 设备款 备注

1

北京大数据软件研发生产

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5,306 38.36% 5,186 120 完工款

2

北京市通州区IDC数据研

发中心项目

4,369 31.59% 3,921 448 新接工程进度款

3

深圳云计算创新中心项目

（一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1,487 10.75% 1,464 23 进度款

4

南京香华信息枢纽工程项

目二期市电工程

642 4.64% 642 0 尾款

5

广州汇云数据中心施工总

承包工程

419 3.03% 166 253 尾款

6

立昂旗云南沙数据中心项

目

390 2.82% 236 154 进度款

7 其他 1,219 8.81% 1,042 176

合计 13,831 100.00% 12,657 1,174

综上，结合公司各个板块的业务模式及收付款周期性，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改善具

有合理性，也不存在有意控制年末付款等情况。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和规模的

持续增长，公司将继续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改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二）补充披露2021年一季度短期内大额对外投资的资金去向，被投资项目的名称、主

要内容、目前进展

2021年一季度对外投资总金额83,080万元，主要系公司购买保本的结构性存款等理财

产品。

上述对外投资是公司根据现金管理需要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

且均履行了相关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021年一季度主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被投资项目的名称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目前进展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998期 自有资金 5,000.00 已到期收回

上海农商银行鑫悦结构性存款 《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

年第020期（鑫和系列）》

募集资金 20,000.00 已到期收回

上海农商银行鑫悦结构性存款 《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

年第022期（鑫和系列）》

募集资金 20,000.00 已到期收回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3324期 自有资金 5,000.00 已到期收回

上海农商银行鑫悦结构性存款 《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

年第020期（鑫和系列）》

募集资金 20,000.00 2021年6月18日到期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8,000.00 已到期收回

宁波银行-三个月定期存款 自有资金 5,000.00 已到期收回

合计 83,000.00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998期的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2998期

2）产品编码：C21YW0112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4）收益计算天数25天（收益计算天数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5）产品管理方、收益计算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联系标的英镑/美元

7）联系标的定义英镑/美元即期汇率，表示为一英镑可兑换的美元数。

8）产品结构要素信息：

定盘价格：英镑/美元即期汇率价格，即彭博页面” BFIX” 屏显示的东京时间下午3：00

的GBPUSDCurrency的值。

期初价格：2021年2月2日的定盘价格

期末价格：联系标的观察日的定盘价格

联系标的观察日：2021年2月23日

9）基础利率1.48%

10）收益区间1.48%-3.08%

11）认购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整

上海农商银行鑫悦结构性存款《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020期（鑫和系列）》主要内

容

1）产品名称：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020期（鑫和系列）；

2）产品类型：银行理财产品；

3）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5）预期理财收益率：1.65%（年化）至3.06%（年化），其中1.65%为存款利息率，1.65%

以上部分为产品浮动收益率。

6）认购日：2021年2月5日；

7）收益计算起始日：2021年2月9日；

8）到期日：2021年3月14日，在产品认购期届满后不得续存、转让或提前支取本产品；

9）认购金额：人民币2亿元整；

10）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否。

上海农商银行鑫悦结构性存款《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022期（鑫和系列）》主要内

容：

1）产品名称：公司结构性存款2021年第022期（鑫和系列）；

2）产品类型：银行理财产品；

3）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5）预期理财收益率：1.65%（年化）至3.08%（年化），其中1.65%为存款利息率，1.65%

以上部分为产品浮动收益率。

6）认购日：2021年2月5日；

7）收益计算起始日：2021年2月9日；

8）到期日：2021年5月16日，在产品认购期届满后不得续存、转让或提前支取本产品；

9）认购金额：人民币2亿元整；

10）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否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3324期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3324期

(上接B085版)

(下转B087版)


